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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5〕19 号

申请人：何某。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因不服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，提出

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适用普通程序依法受理，

并于 3 月 17 日听取申请人意见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，责令限期履行并

依法答复。

申请人称:申请人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向被申请人送达书面

履职申请，要求对申请人小区物业公司无证经营生活饮用水且私

自提价的行为依法处理，被申请人偷换概念、不予履行。被申请

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答复；为遵循正当程序原则；未实质履行，法

律法规对无证经营及擅自提价、抬价都有明确的法律责任，被申

请人却风马牛不相及，歪曲申请人的诉求，放任违法行为。被申

请人偷换概念，逃避职责。申请人的请求是“行政履责申请”，

并非投诉举报，是要求被申请人履行自身特定职责，保障申请人

的合法权益，并非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检举揭发，不存在“调解”

一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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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称:申请人的行政履职申请于法无据。一、申请人

行政履职申请中被申请人均无法定职责。1.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

府确定的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(以下简称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

门)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工作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

供水条例》第七条:“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

市供水工作。省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

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工作。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

供水行政主管部门(以下简称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)主管本行

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工作。”2.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

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:“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

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

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”

3.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或者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(以

下简称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)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

的监督管理工作。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六条:“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或者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(以下简称物业

管理行政主管部门)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

工作，依法履行下列职责:(一)对物业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管

理;(二)对物业服务企业及其从业人员、业主委员会成员进行业

务指导、培训和监督管理;(三)对物业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管

理;(四)对物业承接查验、物业服务企业退出交接活动进行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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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监督;(五)处理物业管理中的投诉;(六)对专项维修资金缴存、

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;(七)建立健全物业管理电子信息平

台;(八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”

二、申请人行政履职申请无明确诉求，且未在期限内明确诉

求、提供身份证明及相关证据材料。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行政

履职申请后，经审查，申请人的诉求不够明晰，被申请人于 2025

年 2 月 13 日通过邮政信件送达《告知书》，请申请人 5 日内书

面明确诉求并提供身份证明及相关证据材料，被申请人至今未收

到申请人任何回复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无法定职责，故请求卢氏县人民政府依

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本机关查明：2024 年 9 月 23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送达《行

政履职申请》，要求对其小区物业公司无证经营生活饮用水且私

自提价的行为依法处理。2025 年 1 月 7 日被申请人作出卢市监

终调〔2025〕10-1 号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》，2 月 13 日被申

请人认为申请人的诉求不够明晰，向申请人作出《告知书》并邮

寄送达申请人。2 月 19 日，申请人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

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，责令限期履行并依法答复。

本机关认为: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》第七条：

“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供水工作。省、自

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

供水工作。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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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以下简称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)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

水工作。”第二十六条第二款：“城市供水价格制定办法，由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。”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:“国

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”被申请人既非城市供水行政主

管部门，亦非法定物业管理活动监督管理部门，城市供水价格由

地方政府制定，并非被申请人的法定职责。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反

映物业公司无证经营生活用水、私自加价，该事项超出被申请人

法定职责范围。此外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后，因申请人诉求不明

确，依法通过邮政信件送达《告知书》，要求申请人明确诉求并

提供材料，已履行相应程序处理义务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之规

定，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何某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4 月 10 日


